王健法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根据《苏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苏州大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苏州大学固定资产处置管理实施细则》和《苏州大学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实施细则》等有关文件规定，王健法学院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一条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小组

组  长：沈晔
副组长：范茜
资产管理员：杨军、沈险峰
第二条 国有资产工作小组及相关人员的职责

1、工作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学校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2）根据国家、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和法规，研究制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

（3）负责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健全资产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具有专业素质的资产管理队伍，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4）根据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明确相关资产管理目标和考核指标；

（5）审核单位重大资产的配置和使用计划；根据要求，对国有资产的处置进行审核，报学校审批；

（6）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7）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的其他重大事项。

2、工作组组长的职责

（1）作为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2）建立健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责任制，将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3）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单位国有资产的具体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3、工作组副组长职责

（1）单位分管领导是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2）负责国有资产配置、处置等事项的审核和相关报批工作；

（3）负责对单位资产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与绩效考核工作；

（4）负责盘活单位管理的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4、资产管理员职责

（1）负责资产管理工作要求的上传下达；

（2）负责单位资产的账、卡、物管理；

（3）负责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工作，做好本单位固定资产申购、验收、登记、维护、调拨、转让、报损报废、统计报告、监督检查工作；

（4）负责维护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动态监管；

（5）完成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二章  固定资产管理

第三条 新增固定资产必须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按照“谁保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保管人负责制，保管人员要自觉爱护国家财产，经常检查并改善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做好使用和维护记录，保证固定资产安全和完整。

行政经费购置的资产由单位指定保管人，科研经费购置的资产由经费负责人指定保管人。

第四条 新增固定资产按购置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经手人事先了解资产存放地、保管人等信息，向资产管理员提供发票、合同、验收证明等材料，发票上应有经手人、验收人签名，经手人、验收人应为学校教职员工。资产管理员及时在“江苏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资产管理系统”）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

第五条  固定资产入库时须明确保管人、存放地等信息，资产管理员负责打印固定资产标签，保管人负责黏贴固定资产标签。

第六条  会议室、资料室等公共场所的固定资产由办公室主任负责保管，闲置仓库的固定资产由仓库管理员负责保管，并行使相应管理职责。

第七条  固定资产的保管人如有变动，需办理资产移交手续，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单位资产管理员认真履行监督职能，确保固定资产帐、卡、物相符。

（一）保管人退休、调出、辞职等，应根据“资产管理系统”下载的本人所保管的固定资产清单，向资产管理员提出资产移交申请，单位落实下一任使用保管人。资产管理员打印单位内部资产调拨单，原保管人向继续使用该资产的下一任使用保管人逐台（件）进行移交，准确无误后移交双方和资产管理员分别签字确认，原保管人方可向学校办理离校手续。同时，资产管理员根据调拨单内容在“资产管理系统”修改保管人、存放地等信息。
未确定下一任使用保管人的，移交资产暂由办公室主任代为保管。

（2） 保管人校内跨部门人事变动，应根据“资产管理系统”下载的本人所保管的固定资产清单，向资产管理员提出资产移交申请，单位落实下一任使用保管人。资产管理员打印单位内部资产调拨单，原保管人向继续使用该资产的下一任使用保管人逐台（件）进行移交，准确无误后移交双方和资产管理员分别签字确认。同时，资产管理员根据调拨单内容在“资产管理系统”修改保管人、存放地等信息。

单位未确定下一任使用保管人的，移交资产暂由办公室主任代为保管。

保管人确因工作需要，将固定资产带到新单位继续使用的，必须经调出、调入单位同意后方可办理资产校内调拨手续。经双方资产管理员、单位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后，调出方资产管理员将单位间调拨单交至国资处产权科办理使用单位变更登记。

在学校全员聘任跨部门人事调整时，应在一个月内办妥固定资产调拨手续。

（三）单位内部人事变动，人事秘书应及时将变动信息抄告单位资产管理员，资产管理员按照单位内部资产调拨程序，督促双方及时办理资产交接手续，及时变更固定资产保管人、存放地等相关信息。

第八条  资产管理员负责监督固定资产交接工作，并作为监交人全程参与，交接双方及监交人在交接清单签字确认后，由资产管理员负责保管交接清单原件。

第九条  单位管理的固定资产原则上在学校范围内使用，不得带离学校。确因工作需要在校外使用的，经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后，向资产管理员办理借用手续，同时报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备案。属于大型仪器设备的，经单位同意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报国资处备案。
第十条  未经学校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所保管使用的房屋、设施、设备等固定资产用于经营或者对外出租出借。

第十一条  本着能用则用原则，固定资产超出使用年限的、确实不能继续使用的，由保管人提出报废申请，单位资产管理员按学校要求，整理汇总相关材料报送国资处，做好报废资产的专家鉴定工作，配合国资处做好报废资产回收工作。保管人应妥善保管好待报废固定资产直至回收入库。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由责任人负责赔偿，赔偿标准参照学校规定。损坏的固定资产仍属学校。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处理程序

（一）固定资产发生损坏或丢失后，当事人必须及时报告资产管理员、分管领导；固定资产被盗，要同时报告保卫处。

（二）当事人将事故经过、资产损失原因等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资产管理员。单位分管领导组织工作小组对资产损失原因进行调查核实，将责任人、资产损失程度等调查结果报送国资处。

（三）在确定赔偿金额及偿还日期后，事故责任人应尽快赔偿，资产管理员负责督促其及时将赔偿上交财务处。
第十四条  如有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保管人应及时向资产管理员报告，在单位内部或者校内进行调剂使用，最大限度做到资源共享、物尽其用。

第十五条　为确保固定资产账实相符，每年组织一次固定资产清查盘点工作。保管人负责盘点名下资产，资产管理员负责上报清查盘点结果。
第三章  附则
第十六条  除固定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参照固定资产进行管理。
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王健法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王健法学院
2022年12月

